
限制輸出貨品表

修訂項目表

異動別 貨品號列 貨    名            
原       列

輸出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出規定

增列 4403.11.00.20-8 紅檜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ｆｏｒｍｏｓｅｓｉｓ）、臺灣扁

柏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ｏｂｔｕｓａ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

ｏｓａｎａ）、臺灣肖楠（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　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

ｓ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）原木，不論是否去皮、去邊材或粗

鋸角材，經油漆、染色劑、木焦油或其他防腐劑處理者

441

增列 4403.12.00.20-7 牛樟（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　ｋａｎｅｈｉｒａｅ）原木，不論是否去

皮、去邊材或粗鋸角材，經油漆、染色劑、木焦油或其他防腐劑處理者

441

增列 4403.25.00.11-3 紅檜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ｆｏｒｍｏｓｅｓｉｓ）、臺灣扁

柏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ｏｂｔｕｓａ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

ｏｓａｎａ）原木，任一橫斷面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，不論是否去

皮、去邊材或粗鋸角材

441

增列 4403.25.00.31-9 臺灣肖楠（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　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　ｖａｒ．

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）原木，任一橫斷面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，不論

是否去皮、去邊材或粗鋸角材

441

增列 4403.26.00.11-2 紅檜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ｆｏｒｍｏｓｅｓｉｓ）、臺灣扁

柏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ｏｂｔｕｓａ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

ｏｓａｎａ）原木，不論是否去皮、去邊材或粗鋸角材

441

增列 4403.26.00.31-8 臺灣肖楠（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　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　ｖａｒ．

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）原木，不論是否去皮、去邊材或粗鋸角材

441

增列 4403.99.00.40-9 牛樟（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　ｋａｎｅｈｉｒａｅ）原木，不論是否去

皮、去邊材或粗鋸角材

441

增列 4407.19.00.11-7 紅檜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ｆｏｒｍｏｓｅｓｉｓ）、臺灣扁

柏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ｏｂｔｕｓａ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

ｏｓａｎａ）木材，經縱鋸或縱削、平切或旋切，不論是否經刨平、砂磨

或端接，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

4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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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列 4407.19.00.31-3 臺灣肖楠（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　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ｓ　ｖａｒ．

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）木材，經縱鋸或縱削、平切或旋切，不論是否經刨

平、砂磨或端接，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

441

增列 4407.99.00.10-1 牛樟（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　ｋａｎｅｈｉｒａｅ）木材，經縱鋸或縱

削、平切或旋切，不論是否經刨平、砂磨或端接，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

441

增列 4409.10.00.10-5 紅檜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ｆｏｒｍｏｓｅｓｉｓ）、臺灣扁

柏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ｏｂｔｕｓａ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

ｏｓａｎａ）、臺灣肖楠（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　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

ｓ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）　木材（包括用於拼花地板但未裝

配之木條及飾條），沿著任何材邊及材面作連續型鉋或類似加工，（已製

舌榫，槽榫，嵌槽口，去角，製Ｖ型接口，製連珠，成型，製圓邊或類似

加工），不論是否經刨平、砂磨或端接。

441

增列 4409.29.00.10-4 牛樟（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　ｋａｎｅｈｉｒａｅ）木材（包括用於拼

花地板但未裝配之木條及飾條），沿著任何材邊、端或材面作連續型鉋或

類似加工，（已製舌榫、槽榫、嵌槽口、去角、製Ｖ型接口、製連珠、成

型、製圓邊或類似加工），不論是否經刨平、砂磨或端接

441

增列 4420.10.00.10-0 紅檜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ｆｏｒｍｏｓｅｓｉｓ）、臺灣扁

柏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ｏｂｔｕｓａ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

ｏｓａｎａ）、臺灣肖楠（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　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

ｓ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）、牛樟（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

ｋａｎｅｈｉｒａｅ）製之木雕刻品及其他木質裝飾品

456

增列 9703.00.00.20-8 紅檜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ｆｏｒｍｏｓｅｓｉｓ）、臺灣扁

柏（Ｃｈａｍａｅｃｙｐａｒｉｓ　ｏｂｔｕｓａ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

ｏｓａｎａ）、臺灣肖楠（Ｃａｌｏｃｅｄｒｕｓ　ｍａｃｒｏｌｅｐｉ

ｓ　ｖａｒ．　ｆｏｒｍｏｓａｎａ）、牛樟（Ｃｉｎｎａｍｏｍｕｍ

ｋａｎｅｈｉｒａｅ）製之雕塑品及雕像原作

4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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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出規定代號

(空白) 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441 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文件

456 一、應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文件；惟重量未滿5公斤者，免檢附該同

意文件，應於出口報單填列免證通關代碼「ＡＧＦ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９

８」，據以報關出口。二、個人穿戴、攜帶或包括於個人行李內物品，應

檢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同意文件；惟重量未滿5公斤者，免出具該同意文

件。三、以上所稱重量未滿5公斤者，係指整份報單或報關單所申報之同一

貨品號列之貨品合計總重量。


